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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品住宅价格上扬的认识不仅影响着

相关政策选择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而
且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势和全面小康的

实现，因此，有必要就商品住宅供求状况进行
分析。 通过大量计算和统计分析，笔者个人
认为，供不应求是2004年商品住宅价格上扬
的主要成因。

住宅供给量：
与实际需要量相比缺口严重

在中国的房地产供给量中， 住宅所占比
重超过80%，因此，有关房地产泡沫的争论也
主要集中在住宅方面。 一些人每每以住宅的
空置率等来证明房地产业存在着严重的 “软
泡沫”，主张采取抑制住宅建设增长过快的政
策，因此，弄清中国住宅供给量是否过多，至
关重要。 在这方面有以下问题值得探究：

第一个问题是未来一段时间内 (如20年
内)住宅的总需要量估算。

供给量是否过多， 是相对于需要量而言
的，因此，首先要从总需要量来衡量供给量。
估算总需要量中， 有三个方面的数字值得重
视：

第一， 城镇现有人口及其住宅需要量的
估算。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是，到2003年
底，全国城镇人口总数为52376万人，占总人
口比重40.53%。全国平均家庭户人口数为3.38
人，按此计算(实际上，城市家庭人口数少于
农村，但因缺乏具体数据，只得按全国平均数
计算)，城市家庭户数大约为15496万户。 如果
未来20年(即到2023年底)，每户家庭需要100
平米的住房(即人均住房33平米)，则需要住房
154.96亿平米，但到2003年底，我国的城镇住
宅存量不足90亿平米， 二者差距在64亿平米
以上。 如果这些住宅缺口在未来20年内予以
弥补，则每年需要建设住宅3.2亿平米以上。

第二， 城市化进程中的城镇人口变化及
所需住宅量。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如图
1所示，1978-2003的25年间，城镇人口占全国
人口的比重从17.92%上升到40.53%， 每年平
均增加了近1个百分点； 其中，1996-2003的8
年间， 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30.48%
上升到40.53%， 每年平均增加了1.26个百分
点。 如果按照每年城镇人口增加0.8个百分点
的保守比例计算，到2025年左右，当中国人口
达到14亿人(实际数可能在15亿人左右)以上
时，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6%以上(实际数可能
在60%左右)，则城镇人口为78400万人；如果
按照家庭户均人口为3人计算，则城镇家庭户
数为26130万户，每户如果需要住宅100平米，
则需要住房260.13亿平米，由此，与2003年底
城镇住房存量不足90亿平米相比， 缺口达到
170亿平米。如果这些缺口在未来20年内予以
弥补，则每年需要建设住宅8.5亿平米以上。

第三，城镇拆迁、危房改造等。 如果未来
20年内，因城镇化建设和危房改造，每年需要
拆迁改造住宅1亿平米左右；另一方面，中国
在80年代中期以前建成的住宅大都属于城镇
化时期的第一代住房，90年代中期以前建成
的大部分商品住宅也仅达到城镇化时期的第

二代水平，从发达国家来看，相对稳定的住宅
是城镇化时期的第三代、第四代住房，由此，
在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 这些存量住宅中的
相当一部分很可能需要推倒重建。

将上述住宅需要量的数字相加， 则每年
需要建设的住宅应在10亿平米左右。

第二个问题是住宅的现期需要量估算。
住宅的现期需要量， 是指当年的住宅需

要量， 例如，2004年、2005年等当年的住宅需
要量。由于在对未来住宅需要量的估算中，存
在着这样一种情况， 即按某一时点为基期计
算的住宅需要量， 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逐年
增大，由此，基期的住宅需要量并不见得与上
述计算的平均每年住宅需要量相一致，所以，
需要更具体地估算住宅的现期需要量 。 以
2003年为例，在这一估算中，五方面数字是值
得认真考虑的：

第一，当年登记结婚人数。 2003年，全国
登记结婚对数为811.4万对，按城镇人口占全
国人口比重为40.53%计算， 城镇登记结婚对
数为328.86万对。 假定每对结婚人口需要100
平米的住宅(即人均33平米)，则328.86万对结
婚人口需要3.2886亿平米的住宅。

第二，城镇人口比重提高率。与2002年相
比，2003年的城镇人口比重提高了1.44个百
分点，按13亿人口计算，城镇人口增加了1870
万人，即553.85万户。 如果每户人家需要住宅
100平米，则当年需要增加住宅5.539亿平米。

第三， 城镇改造。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
2003年，因城镇建设和危房改造，全国城市房

屋拆迁量约为1.4亿平方米。
第四，住房改善。 在公房改革后，一些家

庭需要改善住房条件，尤其是扩大住房面积，
由此，提出了对新建住房的需求。

第五，经营活动。城镇是经营活动的主要
场所。在城镇经济发展中，一些农村的经营者
进入城镇，他们虽属农村居民，但为了能够长
期在城镇展开经营活动， 就需要在城镇购房
居住；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的
加深，投资于中国境内的外商将进一步增加、
得到绿卡的海外人士也将增加， 他们都需要
购房居住， 由此， 使住宅的需要量进一步增
加。

从以上两方面数字来看， 城镇每年需要
新建10亿平米左右的住宅才能满足城镇居民
日益增长的住宅需要。 但全国每年新建的住
宅面积远远不能满足这些需要。 如图2所示，
1999年前每年城镇新建住宅面积长期低于5
亿平米；1999年突破了5亿平米以后，连续5年
徘徊于5亿平米-6亿平米之间，始终没有突破
6亿平米。 2003年城镇新建住宅面积仅5.50亿
平米， 不仅低于2001年的5.75亿平米和2002
年的5.98亿平米， 而且低于1999年的5.59平
米。 这意味着，每年有40%以上的住房需要量
不能得到满足。

不仅如此，还需注意的是，在每年城镇新
建住宅面积中，城镇和工矿区的个人建房占到
1/3以上 (见表1 )， 这些住房的建筑成本低于
445元/平米，因此，质量明显低于城镇商品住
宅。 这意味着，随着城镇化进程和自然损耗及
精神损耗，这些住宅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有推倒
重建的可能。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 与住宅的
需要量相比， 住宅的供给量在相当长一段时
间内存在着严重的缺口。

住宅需求量：
价格上扬的内在机理

一些人以近年来商品住宅价格持续上升

为依据，认为房地产存在着严重的泡沫；他们
甚至断言， 这种商品住宅的价格已远远偏离
于居民的收入水平，再有几个月至多不超过1
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就将破灭。弄清商品住
宅价格的上升与住宅需求量之间的关系，是
弄清中国商品住宅发展走势中不可回避的一

个关键问题。 其中，有几个问题必须弄清：
第一个问题是商品住宅价格逐年走高的

结构分析。
从表2中可以看出：就商品住宅的总体价

格而言，自1997-2003年间的确呈逐步走高趋
势，而且2000年以后，这种走高还有一定程度
的加速态势，因此，商品住宅价格在总体上的
上升走势，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是，从商品住
宅的价格结构中看，1998年以后，别墅、高档
公寓的价格呈现多年走低状态； 与1997年相
比，2003年的价格仅为77.02%。 与此不同，经
济适用房屋的价格则基本呈现逐年走高趋

势， 与1997年相比，2003年的价格上涨率为
25.80%。由此来看，引致商品住宅价格逐年走
高的主要成因不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价格，
而在于中档房和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上升，因
此， 那种将商品住宅价格走高的成因归结为
别墅、高档公寓的说法，就全国的数据而言，
是难以得到支持的。

全国的数据之所以与一些人日常生活所

闻不一致，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一些场合，
一些人常常以当地个别商品住宅的最高价来

议论商品住宅价格，例如，北京个别高档公寓
销售价格达到4万元/平米， 上海个别高档公
寓的销售价格达到5万元/平米以上， 杭州西
湖边的别墅销售价格达到2万元/平米以上等
等。 虽然这些高价商品住宅不论在全国还是
在当地的商品住宅中所占比重都小到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但经媒体渲染和居民传
议， 给人们造成了一个商品住宅价格暴涨的

普遍错觉。 第二，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中，2003年商品住宅销售价超过4000元/平米
的只有上海 (4989元/平米 )和北京 (4456元/平
米 )两地，其中，别墅、高档公寓销售价超过
4000元/平米的也只有北京 (7416元/平米 )、上
海 (6539元/平米 )、广东 (4293元/平米 )、浙江
(4276元/平米 ) 和天津 (4052元/平米 )等5个省
市；在35个大中城市中，商品住宅销售价超过
4000元/平米的只有深圳 (5793元/平米 )、上海
和北京等3个城市，但一些人 (包括媒体、机构
等)无视全国的情况，集中炒作这几个“代表”
意义的城市， 给人们造成了全国商品住宅高
位上涨的假象。第三，大多数城镇居民出于对
现有住房条件不甚满意， 有着在未来某个时
候购房的内在需要， 而房产在全部家庭财产
中又占极高的比重，因此，他们不仅对房价走
势十分关心， 而且从心理上对房价上升感到
不安，这样，在某些人(包括媒体、机构等 )持续
不断以偏概全地集中炒作房价高位续涨 “新
闻”背景下，相当多城镇居民形成了全国房价
高位上涨的印象。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为了平抑商品住宅价
格同时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购房需求，各地政
府加大了经济适用房屋的建设。 从图3中可见，
与1997年相比，2003年的经济适用房销售面积
增长了231.63%。 但即便如此，房价依然呈现上
升走势。

第二个问题是成本推进是商品住宅价格

上升的一个主要成因。
既然商品住宅价格在总体上呈现出上升

走势， 就有必要深入探究这一上升走势的主
要成因。 商品价格既由商品价值决定也受到
供求关系的严重影响。当求大于供时，商品价
格上升；当供大于求时，商品价格下降。 由此
可以判定，商品住宅价格上升，主要是由商品
住宅的价值上升和商品住宅的供不应求关系

共同决定的。
从价值关系上看， 商品住宅的价值构成

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土地购置费、房屋建筑成
本和其他费用。 从表3中可以明显看出，在
1997-2003的7年间， 除1998年每平米土地购
置费略有所降低外， 其余年份的土地购置费
均呈现上升走势， 由此，2003年与1997年相
比，每平米土地购置费上升了54.44%。 将表3
与表2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土地购置费的上
升幅度大大超过了别墅、 高档公寓和经济适
用房屋的平均销售价格幅度。由此，可以得出
结论， 土地购置费上升是引致商品住宅价值
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土地购置费上涨的经济学解释是， 土地
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用地的增加， 土地越来
越供不应求，由此，土地价格上扬是一个不可
逆转的趋势。如果将级差地租理论加入，则土
地价格上扬步速还将加快。从这些原理出发，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展

开，土地购置费还将进一步上升，由此，商品
住宅价值中由土地购置费构成的成本价值也

将进一步增加。
建筑成本是商品住宅价值的另一构成

部分。 由于商品住宅的建筑成本缺乏独立
的统计数据，所以，我们以“竣工房屋造价”
代替 (“房屋 ”中包含商品住宅 、办公楼 、商
业营业用房和其他房屋等 )。 从表 4中可以
看到，每平米的竣工房屋造价虽然在 1999-
2001的3年间呈降低走势，但在 2002年后又
转为上升走势 ，2003年的造价水平不仅明
显高于2002年，而且超过了 1998年，突破历
史高点。 竣工房屋造价的上升，在直接导因
上 ，与钢铁 、有色金属 、水泥及其他建材的
销售价格提高密切相关， 与房屋的建筑技
术标准提高从而建筑质量提高也直接相

关。 2004年3季度，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同
比增长 12.8%，商品房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指数上升了9.9%和8.6%

2003年以后， 随着对商品住宅精装修的
制度出台和商品住宅精装修技术要求的提

高，竣工商品住宅的造价进一步提高。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 对商品住宅开发商

来说，土地购置费、建筑成本只是商品住宅开
发成本的一部分， 商品住宅开发成本的另一
部分由旧房拆迁费、大市政配套、小市政配套
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等构成， 这些费用成为
建设商品住宅的重要成本支出， 只能通过这
些新建商品住宅的出售收回，因此，也成为商
品住宅价值的重要构成部分。

据调查，在一些地方，对商品住宅开发商
来说，土地购置费、旧房拆迁费、大市政配套、
小市政配套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的支出数额

可占到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的 40%～60%左右。
因此， 商品住宅的价格高低与这些费用的高
低直接相关。

第三个问题为需求拉上是商品住宅价格

上升的另一个主要成因。
在市场经济中， 需求指的是有货币支付

能力的需要。虽然我们在前文中指出，与住宅
的需要量相比， 住宅的供给量存在着严重缺
口，但需要量并非就是需求量。在缺乏货币支
付能力的条件下， 需要量并不能转化为现实
的需求量，因此，有必要对住宅的需求量进行
分析。 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 居住支出占城镇居民收入总额的
比重。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
他们购买 (或租赁 )商品住宅的能力。 一般来
说，城镇居民年收入水平越高，对商品住宅的
需求就越高，反之则比较低。

在中国目前条件下， 城镇居民收入至少
有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种方法是，以国家
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依据。 这种方法简单，可直接获得统计数据，
但它可能与事实状况不尽相同。 例如，在《中
国统计年鉴 (2004)》中，2003年全国城镇居民
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为8472.20元，以此数字
减去人均消费性支出 6510.94元， 剩余数为
1961.26元/人，再乘以城镇居民人口52376万
人，剩余总额为10272.30亿元，明显小于当年
城镇居民新增储蓄存款 13500亿元以上，且
不说，城镇居民投资于国债、股票、基金证券
等有价证券的资金和实业投资的资金也处

于增长之中。 另一种方法是，将城镇居民当
年的消费性支出+新增储蓄存款+在国债、企
业债、股票、基金证券等方面的金融投资+其
他 (如直接投资、保险等 )。 这种方法可能更切
近实际状况，但相当复杂，在各项数据不全
的条件下，很难得出准确结果。 由于城镇居
民每年投资于国债、企业债券、股票和基金
证券等方面的新增数额相对有限， 所以，一
个可替代的方法是，以“每年城镇居民消费
性支出+新增储蓄存款额” 来大体估算城镇
居民收入水平。

从表5中可见，1995年以来， 城镇居民的
居住支出占其年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具
体数字是， 从1995年的5.3%上升到2003年的
7.59%)，但在2000年以后，这一比重却呈现降
低趋势，即从2000年的9.52%降低到2002年的
7.71%和2003年的7.59%。 城镇居民在年收入
快速增加的条件下， 居住支出所占比重不仅
没有提高，反而降低，这既不符合城镇化进程
的必然结果， 也不符合城镇居民改善居住条
件的要求。 对此现象，可能的解释之一是，商
品住宅的供给量不足以满足城镇居民的购买

需求。

退一步来说， 即便不从城镇居民收入来
分析他们居住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 只分析
他们居住支出与消费性支出的比例， 也可以
看出， 这一比例过低。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2004)》的数据，1990-2003年间，中国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中， 居住所占比重的状况
如表6所示。 从表中可见，中国城镇居民居住
支出只占其消费性支出的10%左右。 不仅如
此，与2000年相比，城镇居民年消费性支出增
加了30.27%，而居住支出只增加了23.72%，这
引致了居住支出占比从2000年的11.31%下降
到10.74%。

在发达国家， 城镇居民每年的居住支出
占其生活支出的比重通常在30%以上。 但在
表5和表6中， 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支出在最
高年份也仅为10%左右， 而在年收入快速增
长的条件下，又呈下落走势。 与2000年相比，
2003年城镇居民收入总额增长了 69.04%，而
居住支出却从9.43%降低到7.59%。 这种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镇居民购买商品住宅

的需求能力。

如果按照居住支出占消费性支出 30%的
比例估算， 则2003年城镇居民的居住支出应
不低于10230.51亿元， 比实际支出的 3663.07
亿元高出 6567.44亿元，即 1.8倍左右；如果按
照居住支出占年收入 30%的比例估算 ，则
2003年 城 镇 居 民 的 居 住 支 出 应 不 低 于
14486.61亿元， 比实际支出高出 10823.54亿
元，即3.96倍。 将这两个数字与表 7中 2003年
商品住宅销售额 6543.45亿元相比， 可以发
现，它们均大于后者。由此，可初步看出，2003
年商品住宅的供给量并不足以满足各个不同

层次的城镇居民的需求。
第二，商品住宅供给价格总额与城镇居民

储蓄存款的比较。城镇居民将每年消费剩余的
大部分资金以储蓄存款方式存入银行等金融

机构，其目的可能是多重的，但就总体而言，积
累购房资金 (包括一次性付款和按揭付款 )是一
个重要目的；同理，相当多城镇居民的购房资
金也从储蓄存款中提取。 因此，比较商品住宅
的价格总额与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之间的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城镇居民对商品住宅
的需求状况。

假定商品住宅全部由城镇居民购买 (即
舍去海外个人和机构、 境内机构和农村居民
等购买城镇商品住宅的事实 )， 则从表 7中可
见：(1)1995-2003的9年间，商品住宅销售额占
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呈上升走势，
从 1995年的 2.24%上升到 2003年的 7.36%，提
高了5.12个百分点； 商品住宅销售额占城镇
居民新增储蓄存款的比重也呈上升走势，从
1995年的7.88%上升到2003年的44.48%。 这反
映了在城镇居民每年的资金支出中， 购买商
品住宅的部分明显增加。 这一变动与经济发
展过程中的城镇居民生活条件 (尤其是居住
条件 ) 改善进程、城镇化进程等是一致的。 (2)
与 1999年相比，2000年城镇居民新增储蓄存
款明显减少， 这也许与从1999年开始的公房
改革直接相关，同年，商品住宅销售额占新增
储蓄存款的比重快速提高到 65.27%， 但随后
几年又快速降低到45%左右。

值得特别注意的情况有三： 一是每年城
镇居民新增储蓄存款并不包含商品住宅销售

额，如果假定商品住宅全部由城镇居民购买，
则将城镇居民新增储蓄存款与商品住宅销售

额相加再除以商品住宅销售额， 则2001年以
后 的 3年 数 值 分 别 为 28.76% 、29.19%和
30.78%，都明显小于 1/3，这与居住支出占生
活支出30%的大体接近。 购买商品住宅中包
含相当大数量的一次性付款， 而住宅不属每
年一次性消费的商品，因此，城镇居民每年实
际的居住支出占生活支出的比重还是低于

30%。 二是商品住宅销售额占城镇居民储蓄存
款余额的比重不足 8%，2003年底城镇居民储
蓄存款额为85691.8亿元，如果其中有20%是打
算购房的资金积累，则其数额达到17138.36亿

元，是2003年商品住宅销售额的2.62倍。 这进
一步反映了城镇居民购房的需求能力。三是相
当一部分城镇居民购房选择的是银行按揭方

式，假定有50%的城镇居民购房选择了20年期
的80%按揭， 则17138.36亿元存款资金的购房
能力为42845.9亿元， 是2003年商品住宅销售
额的6.55倍。 这些数字更加明确地反映出了商
品住宅供给量与需求量之间的缺口关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 城镇居民在购
买商品住宅的货币支付能力方面是比较充分

的，但商品住宅的供给却处于相当紧缺状态，
由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供不应求必然引
致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上升。 需求拉上与商
品住宅建设成本上升的推动结合在一起，不
可避免地引致商品住宅价格的快速增高。

供不应求：
2004年房价上扬的成因

2004年4月以后， 在宏观紧缩的背景下，
商品住宅投资作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

个组成部分， 理所当然地受到各个有关方面
的关注。与2003年同期相比，2004年 2-4月份，
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率分别达到 57.1%、41.1%
和 34.6%，这更是进一步证实了房地产投资增
长过速。为此，抑制房地产投资成为落实宏观
紧缩和抑制投资过热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在
2004年7月以后，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种种担
心和议论，很快从“投资增长过速”转变为“价
格上升过快”，并由此进一步引深到了“房地
产泡沫”。 这些担心和议论，严重影响到房地
产发展政策的取向选择，由此，影响到房地产
市场的未来走势。由此，需要对2004年的商品住
宅发展状况进行专门分析，由此，探讨中国商品
住宅市场的未来走势和政策选择。

从图 4中可见，2004年房地产的实际投
资， 在 2月份达到高点以后就快速下落，3-7
月份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41.1%、34.6%、
32%、28.7%和 28.6%。 与 2月份相比，7月份的
增长率下降了 28.5个百分点。与 2001-2003的
3年间同期相比，2004年 7月份的投资增长率
分别下降了 3个百分点、2.1个百分点和 5.5个
百分点。 这种投资增长率快速回落的走势，
一方面反映了宏观紧缩的效果，另一方面也
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内商品住宅的供给收

紧状况。

在实际投资增长率降低的背景下， 城镇
居民和海外机构 (及个人 )购房的需求非但没
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 如图 5所示，进入 2003
年以后， 商品房的月度销售量就开始超过竣
工量。 2003年 1-7月，商品房的竣工量为 1.04
亿平米， 而同期商品房的销售量为 1.07亿平
米；这种情形持续发生，到 2004年 7月份，商品
房竣工量为 1.18亿平米，而销售量达到 1.34亿
平米，差额达到1600万平米。虽然就商品房的
销售面积而言，与2003年同期相比，2004年 1-
7月增加了 2700万平米， 但就增长率而言，却
是呈下降趋势的。 在图 5中，商品房销售面积
增长率在 2003年 1月达到高点 (97.63%)以后就
一路下落， 到 2004年 7月已降低至 25.99%，明
显低于2000年以来的总体水平。 将图 6与图 5
结合起来看， 销售面积增长率降低的主要原
因不在于商品住宅的空置率， 而在于竣工的
商品房 (从而商品住宅 )的面积有限，因此，在
减少空置房的条件下，销售面积的增长率依然
呈下落走势。这反映了商品住宅的供不应求状
况。 据北京市建委发布的信息，2004年1-10月
份，商品住宅现房销售面积 1136万平米，同比
增长20.9%； 竣工面积980.7万平米， 同比增长
10.5%，销售面积比竣工面积多155.3万平米。同
期， 全市期房批准预售面积 2776.9万平米，同
比增长8%； 预售登记19.51万套、2276万平米，
分别增长75.3%和74.1%；商品期房预售率达到
82%，比2003年同期提高 311个百分点。 其中，
商品住宅期房预售登记2141万平米，同比增长
74.2%，预售率92.1%，比2003年同期提高 35.5个
百分点。 这意味着，2005年以后的一段时间
内，北京商品住宅市场上的现房供给将处于较
为紧张状态。

与其他商品市场的内在机理相一致，供
不应求必然拉动商品住宅价格的上扬。 据媒
体报道，2004年三季度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
上涨 13%，达到 2777元 /平米。 其中，商品住
宅平均销售价格为 2566元 /平米， 同比上涨
10.9%。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商品住宅平均销
售价格为 3449元 /平米，同比上涨 14.3%；中、
西部地区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

涨了 15.7%和 9%。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商
品住宅的供不应求。

值得注意的是， 在商品住宅价格上扬的
同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房景气指数”却
呈下落走势。 2004年 9月份“国房景气指数”
为 104.83，比 8月份下降 0.33点。这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 如果仅仅关注商品住宅的价格
上扬走势，不重视这种走势诱发成因，那么，
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更加严重的

问题。

表5 城镇居民收入与支出状况（1990-2003）

年份 1、城镇人口
（万人）

2、人均消费性
支出（元）

3、消费性支出
总额（亿元）

4、居民新增存
款总额（亿元）

5、居民收入
总额（=3+4）

6、人均居住
支出（元）

7、居住支出
总额（亿元）

8、居住支出/
收入总额（%）

1990 30195 1278.89 3861.61 60.86 183.77

1995 35174 3537.57 12443.05 6404.6 18847.65 283.76 998.10 5.30

2000 45906 4998.00 22943.82 4317.6 27261.42 565.29 2595.02 9.52

2002 50212 6029.88 30277.23 11563.7 41840.93 642.36 3225.42 7.71

2003 52376 6510.94 34101.70 14187.0 48288.70 699.38 3663.07 7.59
说明：1995、2000和2003年度”居民新增存款总额”根据有关数据估算得出。

Fortune China

A14 版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V i e w p o i n t s

理 论

责任编辑：杨光 电话：63077210 E-mail：yg3721@263.net

2005年 2月 19日 星期六 每周六出版

财富中国

表6 居住占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比重（1990-2003）
年份 人均消费性支出（元）居住支出（元） 比重（%）

1990 1278.89 60.86 4.76

1995 3537.57 283.76 8.02

2000 4998.00 565.29 11.31

2002 6029.88 624.36 10.35

2003 6510.94 699.38 10.74

表7 商品住宅销售额与城镇居民存款的比例（1995-2003） 单位：亿元

年份 1、商品住宅
销售额

2、个人购
房金额

3、城镇居民
存款余额

4、城镇居民
新增存款额

5、=2/3
（%）

6、=2/4
（%）

1995 1024.07 504.69 22543.3 6404.6 2.24 7.88

1996 1106.90 588.36 29468.5 6925.2 2.00 8.50

1997 1370.56 936.73 35635.5 6167.0 2.63 15.19

1998 2006.87 1444.41 41390.8 5755.3 3.49 25.10

1999 2413.74 1857.02 46505.0 5114.4 3.99 36.31

2000 3228.61 2818.29 50822.6 4317.6 5.55 65.27

2001 4021.15 3680.73 59941.1 9118.5 6.14 40.37

2002 4957.85 4767.79 71504.8 11563.7 6.67 41.23

2003 6543.45 6309.60 85691.8 14187.0 7.36 44.48
说明：本表中第3栏和第4栏的数字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估算。

表1 城镇新建住宅中个人建房比例

年份 1、城镇新建住宅
面积（亿 M2）

2、城镇和工矿区
个人建房（亿 M2）

2/1占比
（%）

1989 1.73 0.78 45.09

1990 1.73 0.65 37.57

1991 1.92 0.68 35.42

1992 2.40 0.86 35.83

1993 3.08 0.98 31.82

1994 3.57 1.23 34.45

1995 3.75 1.33 35.47

1996 3.95 1.45 36.71

1997 4.06 1.52 37.44

1998 4.76 1.82 38.24

1999 5.59 1.93 34.53

2000 5.49 1.89 34.43

2001 5.75 1.95 33.91

2002 5.98 1.94 32.44

2003 5.50 1.95 35.46

表2 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1997-2003） 单位：元/M2

年份
住宅 别墅、高档公寓 经济适用房屋

单价 增长率（%） 单价 增长率（%） 单价 增长率（%）

1997 1790 5382 1097

1998 1854 3.58 4596 -14.60 1035 -5.65

1999 1857 0.16 4503 -2.02 1093 5.60

2000 1948 4.90 4288 -4.78 1202 9.97

2001 2017 3.54 4348 1.40 1240 3.16

2002 2092 3.72 4154 -4.46 1283 3.47

2003 2197 5.02 4145 -0.22 1380 7.56

表3 房地产开发企业（单位）缴纳的土地购置费状况（1997-2003）

年份
土地购置费
（亿元）

购置土地面积

（万 M2）
土地购置费

（元/M2）
M2 土地购置
费增长率（%）

1997 247.6 6641.7 372.80

1998 375.4 10109.3 371.34 -0.39

1999 500.0 11958.9 418.10 12.59

2000 733.9 16905.2 434.13 3.83

2001 1038.8 23409.0 443.76 2.22

2002 1445.8 31356.8 461.08 3.90

2003 2055.2 35696.5 575.74 24.87

表4 竣工房屋造价状况（1997-2003） 单位：元/M2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造价 1175 1218 1152 1139 1128 1184 1273

涨跌幅（%） 3.66 -5.42 -1.13 -0.97 0.09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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